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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0 年 8月 14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

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议案》，其

中，为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67 亿元股东投入，永泰三木不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纳入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表范围。由于公司董事廖剑锋

先生兼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三)规定，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公司为福

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表子公司提供股东投入构成关联交易。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为项目公司提供建设资金支持，满足公司经营发展，从而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因此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意见。 

 

 

 

独立董事： 

陆肖马、刘敬东、吴向东、郭永清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